扬州大学文科横向科研项目绩效奖励提取审批表
	项目名称
	

	项目
负责人
	
	所在学院
	
	负责人
工资号
	

	项目
财务编号
	
	到账经费
（万元）
	      
	剩余经费
（万元）
	

	项目
开始时间
	年   月   日
	项目
结题时间
	年   月   日

	项目负责人提取科研绩效要求
	根据《扬州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类项目经费管理办法（修订）》（扬大社科〔2019〕5号）关于横向项目科研绩效奖励规定：项目结项后，剩余经费可全部用于项目组成员的绩效奖励。
现该项目已通过结题验收，本人申请提取绩效奖励，并承诺对绩效奖励提取的真实性、有效性和合法性负责。



项目负责人签字：
日期：

	学院审核
意见
	



 分管院长签字：（学院盖章）

   日期：

	人文社科处审批意见
	


负责人签字：（盖章）

  日期：


[bookmark: _GoBack]注：此表须与《扬州大学横向科研项目结题申请表》及结项材料一并提交。
